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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财〔2016〕2 号 

 

营改增应用指南（二） 
 

各单位，各部门： 

本期应用指南由第二工程公司财务部主办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；建筑业一般纳税人可以选

择简易计税的三种情况；建筑企业增值税发票开具及纳税申报

事宜;工程老项目缴纳税款业务的办理流程。 

一、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 

    （一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认定标准： 

增值税纳税人应税增值税年销售额（指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

的销售额，以下简称年应税销售额）超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

局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，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

为小规模纳税人。 

年应税销售额包括：（1）纳税申报销售额，（2）稽查查补

销售额，（3）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，（4）税务机关代开发票销

售额，（5）免税、减税销售额。 

（二）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的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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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纳税人，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

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

记，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。一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，不得转

为小规模纳税人。 

（三）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： 

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

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

税劳务的纳税人，以及以

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

应税劳务为主，并兼营货

物批发或零售纳税人 

年应税销售额在 50 万

元以下（含 50 万元） 

年应税销售额在 50

万元以上 

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

的纳税人 

年应税销售额在 80 万

元以下（含 80 万元） 

年应税销售额在 80

万元以上 

提供应税服务的营改

增试点纳税人 

年应税销售额在 500 万

元以下（含 500 万元） 

年应税销售额在

500 万元以上 

二、建筑业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三种情况 

1、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

方法计税。 

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，是指施工方不采购建筑工程

所需的材料或只采购辅助材料，并收取人工费、管理费或者其

他费用的建筑服务。 

2、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

法计税。 

甲供工程，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、材料、动力由工程发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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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。 

3、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

计税方法计税。 

建筑工程老项目，是指： 

（1）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

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； 

（2）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，建筑工程承包合

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月 30 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； 

（3）既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又未签订建筑工

程承包合同，或者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上未注明开工日期

的，如果企业可以提出施工入场证明等证据证明开工日期在

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前，则税务机关可以承认标的项目属于“建

筑工程老项目”。 

三、建筑企业增值税发票开具及纳税申报事宜 

1、企业在机构所在地提供建筑服务时，根据发包单位纳税

资格，由企业直接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普通发票，

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。 

2、企业跨县（市、区）提供建筑服务时，必须在机构所在

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》，向建筑服

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报验登记。纳税义务发生时，回机

构所在地开具增值税发票，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

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，按 2%或 3%的预征率计算应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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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额，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后，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

机关进行纳税申报。 

3、增值税发票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开具: 

(1)项目齐全，与实际交易相符; 

(2)字迹清楚，不得压线、错格; 

(3)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和专用发票的发票联、抵扣联

必须加盖企业发票专用章; 

(4)增值税发票必须在国家税控系统中开具。 

四、工程老项目缴纳税款的业务办理流程： 

   

 

 

  

 

 

预缴税款时，需提交以下资料： 

1、填写《增值税预缴税款表》； 

2、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、与分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、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资金部 

2016 年 6 月 12 日 

到建筑工程所在

地主管税务机关

办理报验登记 

认定老项目  (施工合

同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),认定为老项目 

到企业注册地办理

外管证 

按照业主计量支付报表在企业注册

地开具发票 

开具发票 5 日内，在建筑工程所在

地主管国税机关按 3%预缴税款 

税款缴纳凭证传递集团，

月底集团统一申报纳税 


